
粤农农函〔2019〕1290 号

关于确认 2019 年度（第二批）新增和
取消广东省动物卫生监督执法员

官方兽医资格的通知

广州、汕头、韶关、河源、梅州、惠州、东莞、中山、湛江、茂

名、清远、潮州、揭阳市农业农村局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有关规定和《农业部关

于做好动物卫生监督执法人员官方兽医资格确认工作的通知》（农

医发〔2012〕25 号）、《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官方兽医资格确认条件

的函》（农办医函〔2015〕1号）相关文件精神，经县级和市级兽

医主管部门逐级审核，省级兽医主管部门审查，网上公示无异议，

现确认新增276人官方兽医资格，同时取消49人官方兽医资格（详

见附件）。本次确认的官方兽医，省农业农村厅不制发《广东省官

方兽医证》，官方兽医编号请按照之前规则，分县区编号。

请各地于 2019 年 7月 30 日前在全国兽医队伍信息管理系统

（http://211.100.96.143/zcpt/security/login;jsessionid=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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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D801811B84699E9298E787063AD082）中的官方兽医信息管理子系

统对新增和取消官方兽医信息进行录入。官方兽医离开动物及其

产品检疫和其他相关动物卫生监督执法岗位的，应当取消其官方

兽医资格，并及时在系统中注销。

各地如有符合官方兽医资格条件的新增和调整人员的，请经

县级、市级兽医主管部门逐级审核后，统一以市为单位于 2019

年 10 月 31 日前将盖章扫描件和电子表格一并报送我厅兽医与屠

宰管理处审查（电子邮箱:nytsyc@163.com），经审查合格并经网

上公示无异议的，由省农业农村厅确认和取消其官方兽医资格。

附件：广东省 2019 年动物卫生监督执法人员官方兽医资格确

认和取消人员名单（第二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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